
 

 

元智大學教學設備改善計畫補助辦法 

 

87.10.12 八十七學年度第四次行政會議通過 

91.12.30 九十一學年度第八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宗旨：為建立本校教學特色、鼓勵教師參與教學改進、提昇教學效果與品

質，特訂定本補助辦法。 

第二條 計畫申請： 

一、補助項目： 

（一）全校一般性教室改善教學之共同性設備。 

（二）參與校外（以國科會、教育部為主）合作改善教學計畫儀器設

備配合款。 

（三）支援校內教學教室或實驗室所需之專業性、特殊性教學儀器設

備。 

二、補助單位：本校各教學單位。 

三、補助額度： 

（一）以當年度預算至少 10％做為全校一般性教室改善教學設備費，

由教學服務組負責規劃執行。 

（二）由教學品質執行委員會視年度預算及校外合作改善教學計畫配

合款、校內教學設備改善申請件數，分別訂出補助比率。為達

資源有效運用，補助比率的配合日後實際執行狀況，經教學品

質執行委員會議同意後酌予調整。 

（三）校外合作改善計畫配合款依契約內容以合作計畫之 20％為上

限。 

四、申請方式： 

（一）校外合作改善教學計畫儀器設備配合款補助申請，由參與校外

計畫之主持人提出合作計畫書及「元智大學教學設備改善補助

申請表」。 

（二）校內教學設備改善計畫者需檢附「元智大學補助申請表」及「元

智大學教學設備改善計畫簡易計畫書」。計畫書應反映目前之現

況、困難、及預期改善之處，需求項目應具體提列，並附相關

資料供查核（如規劃表、估價單）其完整內容包括： 

1.綜合說明－簡述計畫緣起、目標及對應之年度工作計畫。 

2.規劃方向及重點－詳述計畫內容、執行步驟、預計完成日期。 

3.本計畫所涵蓋之課程基本資料－包括課程名稱、學分數、選

修或必修、課程內容及特色、近二年修課人數等資料。 

4.預期成效－以量化或具體方式說明可達成之效果。 



 

 

5.配合措施－述明支援其他相關教學活動情形。 

6.現狀及未來發展－說明交單位提供固定空間、維護費用、行

政支援、人力利用等情形。 

7.經費需求－包括設備項目、規格、數量、放置地點、價格等

資料。施工費及辦公室之基本設備（如影印機、傳真機、桌

椅、儲存櫃、遮陽設施、耗材等）非屬本辦法補助範圍，請

勿提出申請，所申請之項目應以教學設備為原則。 

（三）以上以 1、2方式提出申請者，請檢附相關之計畫書於公告截止

日前送達教務處教學服務組。 

第三條 計畫之審查：本辦法列之審查對象係指補助項目第 2～3項，補助項目第 1

項由校外合作單位審查。 

一、審查方式： 

（一）初審：每案由兩位教學品質執行委員會之委員進行書面審查及

現場實地訪查，必要時得請總務處採購人員協同瞭解，

並由初審委員會提出審查意見及評分。 

（二）複審：於教學品質執行委員會就初審之意見及評分，決定補助

之次序及件數。 

二、審核重點： 

（一）計畫目標、整體規劃具體適切，有助於提昇教學水準。 

（二）配合特色發展或科技整合，落實教學工作。 

第四條 經費撥核方式：經教學品質執行委員會審查通過之申請案件，依本校設備

採購規定辦理採購。 

第五條 辦理結案手續： 

一、應按核定項目分類整理裝訂下列相關資料成測，於會計年度結束前，

送教學服務組辦理核銷。 

（一）實際教學設備購置表。 

（二）原始支出憑證（檢齊單據、發票），外購部份需附國內結匯單，

及手續費收據等相關資料。 

（三）比價、議價單、驗收程序單。 

二、計畫單位如未規定於期限內完成結案手續，將列入次年度本辦法補助

評估之重要依據。 

第六條 執行成果評估 

一、接受補助的單位應於計畫結束一個月內提送執行成果報告書面二份、

三～午夜精簡報告一份及電子檔案一份（含精簡報告）。教學服務組

另擇期辦理教學觀摩會，計畫主持人有參與發表之義務。 

二、該計畫需於開始執行後兩年內提出計畫成效評估，明列改善成效（含

受益學生人數及學習成果），由專案評估小組進行評鑑。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學品質執行委員會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